
附 件 一

沙 田 區 議 會  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社 區 會 堂 及 圖 書 館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 
二 零 一 一 年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( 星 期 四 )  
時 間 ： 下 午 三 時 正  
地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職 銜  

林 松 茵 女 士 ( 召 集 人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鄭 楚 光 先 生 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陳 盧 燕 冰 女 士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陳 敏 娟 女 士  ”  
陳 業 文 先 生  ”  
梁 志 偉 先 生  ”  
衞 慶 祥 先 生  ”  
楊 祥 利 先 生  ”  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”  
陳 靜 宜 女 士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
蔡 惠 芳 女 士  ”  
雷 麗 文 女 士  ”  
陳 珮 詩 小 姐 ( 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( 區 議 會 ) 5  
 
列 席 者 職 銜  

何 厚 祥 先 生 , B B S , M H 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主 席  
許 國 新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
邵 寶 珠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 沙 田 區 )  
沈 國 懿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館 長 ( 沙 田 公 共 圖 書 館 )  
蘇 秀 儀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 地 區 管 理 )  
曾 淑 儀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 
王 嘉 俐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2  
張 家 寶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1  
林 斯 琪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2  
  

 1



列 席 者 職 銜  

吳 佩 賢 小 姐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署 理 總 務 秘 書  

 
未 克 出 席 者 職 銜   
余 秀 珠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區 議 會 議 員   已 有 請 假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  ”     ”  
朱 子 唐 先 生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   ”  
古 燕 芬 女 士     ”     ”  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未 有 請 假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  ”     ”  
羅 光 強 先 生     ”     ”  
黃 戊 娣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   ”     ”  
 
I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  
 
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四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

請 ：  
 

余 秀 珠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工 作 原 因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  ”     
古 燕 芬 女 士     ”     
朱 子 唐 先 生  身 體 不 適  

 
2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 
I I .  通 過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記 錄  
 
3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錄 ， 通 過 後 的 會 議 記

錄 將 提 交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備 悉 。  
 
I I I .  報 告 事 項  
 
甲 . 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總 結 報 告  
 
4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分 別 於 兩 份 地 區 報 章 ， 包 括 星 島 日

報 ( 新 界 東 ) 和 Ta k e  M e  H o m e 內 各 刊 登 三 期 的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總

結 宣 傳 特 刊 ， 藉 以 向 沙 田 區 內 居 民 簡 介 過 往 舉 辦 的 活 動 及 成

效 。  
 
5 .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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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.  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管 理 報 告  
 
6 .  鄭 楚 光 先 生 表 示 ， 按 照  “ 沙 田 社 區 中 心 / 會 堂 設 施 使 用 守

則 ”  ( 會 堂 守 則 ) ， 沙 田 民 政 處 ( 民 政 處 )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至 六

月 的 季 度 內 共 向 2 8 個 團 體 發 出 警 告 信 及 暫 停 1 個 團 體 的 租 用

權 ， 而 違 規 事 項 主 要 為 缺 場 及 場 地 使 用 人 數 不 足 。 他 表 示 最

近 接 獲 團 體 反 映 ， 有 會 堂 職 員 通 知 場 地 使 用 者 不 能 在 會 堂 內

拍 攝 或 錄 影 。 據 他 了 解 ， 在 會 堂 內 舉 辦 活 動 時 進 行 拍 攝 或 錄

影 是 十 分 普 遍 的 ， 因 此 他 認 為 有 關 守 則 不 合 時 宜 。 他 建 議 民

政 處 採 取 寬 容 的 態 度 ， 並 在 檢 討 會 堂 守 則 時 ， 考 慮 修 訂 有 關

會 堂 守 則 ， 限 制 第 三 者 進 入 會 場 內 拍 照 ， 而 非 限 制 場 地 租 用

者 自 行 拍 照 。 另 外 ， 他 投 訴 有 關 會 堂 的 前 線 工 作 人 員 可 能 未

能 一 致 執 法 ， 因 此 導 致 行 使 會 堂 守 則 時 有 落 差 。  
 
7 .  楊 倩 紅 女 士 詢 問 沙 角 社 區 會 堂 ( 沙 角 會 堂 ) 增 建 升 降 台 工 程

建 議 的 進 度 。  
 
8 .  陳 業 文 先 生 建 議 民 政 處 可 在 社 區 會 堂 管 理 報 告 內 匯 報 沙

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鄰 里 活 動 中 心 ( 鄰 里 中 心 ) 的 使 用 率 。  
 
9 .  陳 靜 宜 女 士 詢 問 增 建 升 降 台 工 程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佔 委 員 會 年

度 撥 款 的 百 分 比 。  
 
1 0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許 國 新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︰  
 

 就 有 關 修 訂 會 堂 守 則 回 應 表 示 ， 會 堂 守 則 已 確 立 和 執

行 多 年 ， 民 政 處 不 時 予 以 檢 視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修 訂 會

堂 守 則 。 他 建 議 秘 書 處 記 錄 有 關 意 見 ， 待 進 行 會 堂 守

則 檢 討 的 時 候 一 併 提 出 討 論 。 他 補 充 說 ， 根 據 會 堂 守

則 ， 如 團 體 欲 於 舉 辦 活 動 時 自 行 攝 錄 ， 可 於 活 動 前 不

少 於 十 四 個 工 作 天 向 民 政 處 作 出 書 面 申 請 ， 民 政 處 在

審 批 後 會 通 知 租 用 團 體 有 關 結 果 。 他 表 示 ， 如 有 需 要 ，

民 政 處 會 積 極 考 慮 按 個 別 情 況 ， 縮 減 十 四 天 的 規 定 。

至 於 長 遠 計 是 否 需 要 更 改 申 請 限 期 ， 他 建 議 可 於 未 來

檢 視 會 堂 守 則 時 一 併 討 論 。 民 政 處 備 悉 成 員 的 意 見 ，

並 會 作 出 跟 進 ；  
 

 據 他 了 解 ， 近 期 發 生 的 一 宗 個 案 ， 要 求 進 行 拍 攝 者 並

非 該 時 段 的 申 請 人 ， 而 是 有 「 第 三 者 」 欲 進 入 會 堂 進

行 拍 攝 ；  
 

 如 議 員 欲 投 訴 個 別 會 堂 的 前 線 工 作 人 員 ， 可 提 供 有 關

資 料 ， 民 政 處 會 作 出 跟 進 ， 但 不 宜 在 未 作 調 查 前 在 會

 3



上 深 入 討 論 ；  
 

 就 有 關 沙 角 會 堂 增 建 升 降 台 工 程 建 議 回 應 表 示 ， 有 市

民 向 議 員 反 映 ， 沙 角 會 堂 的 接 待 處 和 禮 堂 設 於 不 同 樓

層 ， 只 靠 樓 梯 接 駁 ， 對 長 者 和 行 動 不 便 人 士 構 成 不 便 ，

建 議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。 為 了 研 究 在 會 堂 內 加 建 無

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可 行 性 ， 民 政 處 向 各 有 關 部 門 徵 詢 意

見 。 經 實 地 視 察 後 ， 民 政 處 初 步 建 議 在 會 堂 內 加 設 油

壓 式 升 降 台 ( 建 議 甲 )， 供 有 需 要 人 士 使 用 ， 預 算 工 程 造

價 約 為 1 0 0 萬 元 ， 如 涉 及 其 他 較 為 複 雜 的 相 關 工 程 ，

例 如 加 裝 鞏 固 工 程 及 有 關 設 備 ， 則 工 程 造 價 將 因 應 增

加 。 此 外 ， 有 部 門 亦 建 議 在 會 堂 外 加 設 外 置 升 降 機 ( 建

議 乙 ) ， 但 由 於 涉 及 地 權 問 題 ， 必 須 在 工 程 開 展 前 取 得

房 屋 署 和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的 同 意 ， 且 預 算 工 程 造 價

較 高 ( 約 為 2 5 0 萬 元 )，民 政 處 已 將 上 述 情 況 通 知 有 關 議

員 。 由 於 有 關 土 地 超 出 社 區 會 堂 範 圍 ， 且 地 權 商 議 涉

及 複 雜 程 序 及 多 個 機 構 ， 可 行 性 存 疑 ， 因 此 建 議 人 支

持 推 行 建 議 甲 ， 並 欲 申 請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進 行 可 行

性 研 究 ； 以 及  
 

 民 政 處 備 悉 成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於 社 區 會 堂 管 理 報 告 內

加 入 鄰 里 中 心 的 使 用 率 ， 供 相 關 工 作 小 組 參 閱 。  
 
1 1 .  民 政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2 王 嘉 俐 女 士 補 充 說 ， 沙 角

會 堂 增 建 升 降 台 的 工 程 建 議 將 提 交 予 委 員 會 和 地 區 設 施 工 程

工 作 小 組 考 慮 通 過 。 如 獲 通 過 ， 上 述 工 程 建 議 將 在 地 區 小 型

工 程 計 劃 下 撥 款 及 推 行 ， 而 不 會 由 委 員 會 撥 款 推 行 。 上 述 工

程 將 在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後 ， 由 工 程 代 理 人 提 供 預 算 造 價 及 時

間 表 。 區 議 會 本 年 度 共 獲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1 8 , 5 8 1 , 0 0 0 元 ，

委 員 會 和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均 分 上 述 撥 款 ， 各 獲 9 , 2 9 0 , 5 0 0
元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上 述 工 程 建 議 的 開 支 不 會 在 一 個 財 政 年 度 內

悉 數 支 付 ， 屆 時 會 按 工 程 進 度 於 不 同 年 度 支 付 ， 因 此 現 時 未

能 提 供 各 年 度 現 金 流 的 資 料 。  
 
1 2 .  民 政 處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2 林 斯 琪 女 士 補 充 說 ， 鄰 里 中 心

四 月 至 六 月 的 使 用 率 約 有 六 成 。  
 
1 3 .  楊 倩 紅 女 士 表 示 ， 感 謝 民 政 處 一 直 以 來 的 協 助 ， 密 切 跟 進

上 述 工 程 建 議 。 由 於 建 議 甲 的 預 算 工 程 造 價 較 低 ， 且 較 為 簡

單 ， 因 此 建 議 向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推 行 工 程 。  
 
1 4 .  何 厚 祥 先 生 表 示 支 持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建 議 ， 並 希 望 民 政 處 能

繼 續 密 切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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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， 並 一 致 通 過 就 沙 角 會 堂 興 建 油 壓

式 升 降 台 的 工 程 建 議 ， 以 及 通 過 申 請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為 有

關 工 程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。  
 
丙 . 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情 況 簡 報  
 
1 6 .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 沙 田 區 ) 邵 寶

珠 女 士 補 充 說 ，「『 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 』 明 信 片 設 計 比 賽 」 的 截

止 收 件 日 期 已 過 ， 評 審 團 將 於 會 後 挑 選 優 勝 者 。 得 獎 作 品 將

會 挑 選 印 製 成 明 信 片 ， 供 委 員 會 派 發 予 本 區 中 小 學 校 、 社 區

圖 書 館 、 地 區 團 體 及 區 議 會 各 委 員 。  
 
1 7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感 謝 沙 田 區 中 小 學 校 長 會 的 支 持 ， 促 使 活 動

參 與 人 數 十 分 理 想 。  
 
1 8 .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 
I V .  撥 款 申 請 ─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及 設 施 提 升 和 推 廣 閱 讀 活 動

計 劃  
 
1 9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本 年 度 預 留 了 撥 款 $ 6 2 , 0 0 0 予 區 內

社 區 圖 書 館 申 請 作 提 升 服 務 及 設 施 用 途 。 截 至 本 年 七 月 二 十

二 日 ， 秘 書 處 共 收 到 十 份 由 社 區 圖 書 館 及 一 份 由 康 文 署 提 交

的 撥 款 申 請 。 她 補 充 說 ， 由 於 現 時 經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購 買 的

社 區 圖 書 館 設 備 上 沒 有 標 示 由 區 議 會 贊 助 ， 因 此 建 議 撥 款 印

製 貼 紙 ， 以 清 楚 顯 示 有 關 設 備 獲 區 議 會 贊 助 ， 並 交 由 康 文 署

負 責 跟 進 。  
 
2 0 .  召 集 人 向 工 作 小 組 申 報 利 益 ， 她 是 沙 田 居 民 協 會 的 委 員 。  
 
2 1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十 一 份 撥 款 申 請 ， 有 關 申 請 將 提 交

予 委 員 會 本 年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通 過 。  
 
V .  討 論 事 項  
 
甲 . 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及 設 施 提 升 和 推 廣 閱 讀 活 動 計 劃 檢 討  
 
2 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本 年 度 共 有 十 一 份 申 請 ， 較 往 年 的 八 份 為

高 ， 參 與 率 略 為 上 升 。 她 感 謝 康 文 署 協 助 推 廣 此 項 計 劃 ， 促

使 成 效 理 想 。  
 
2 3 .  陳 靜 宜 女 士 建 議 要 求 申 請 者 提 供 更 詳 盡 的 資 料 ， 以 便 審 核

申 請 者 的 資 格 ， 以 及 能 否 有 效 提 升 圖 書 館 的 設 施 或 服 務 ， 如

開 放 時 間 、 藏 書 數 量 及 館 內 設 備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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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邵 寶 珠 女 士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審 核 申 請 團 體 的 申

請 資 格 ， 並 與 區 內 社 區 圖 書 館 緊 密 聯 絡 ， 檢 討 計 劃 的 成 效 。

現 時 ， 社 區 圖 書 館 漸 獲 市 民 歡 迎 ， 因 此 愈 來 愈 多 社 區 圖 書 館

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增 購 設 備 和 館 內 藏 書 。 另 外 ， 為 清 晰

辨 別 贊 助 來 源 ， 康 文 署 遂 向 工 作 小 組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印 製 區 議

會 貼 紙 ， 供 社 區 圖 書 館 貼 在 獲 資 助 的 物 資 及 設 備 上 。 她 亦 建

議 要 求 社 區 圖 書 館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獲 資 助 的 活 動 照 片 ， 以 及

邀 請 成 員 出 席 有 關 活 動 。 另 外 ， 她 表 示 康 文 署 有 計 劃 協 助 一

些 特 別 組 群 ，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、 少 數 民 族 或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社 區

團 體 和 組 織 參 與 康 文 署 舉 辦 的 閱 讀 推 廣 活 動 及 「 社 區 圖 書 館

伙 伴 計 劃 」， 她 邀 請 成 員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及 協 助 推 廣 。  
 
2 5 .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意 見 ， 並 請 秘 書 處 紀 錄 在 案 ， 供 新 一 屆

有 關 工 作 小 組 參 考 。  
 
V I .  其 他 事 項  
 
2 6 .  何 厚 祥 先 生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立 旨 在 協 助 委 員 會 參 與 管

理 社 區 會 堂 及 康 文 署 轄 下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， 並 就 有 關 設 施 的 管

理 政 策 事 宜 提 供 建 議 。 他 感 謝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、 成 員 、 民 政

處 及 康 文 署 人 員 的 合 作 和 貢 獻 。  
 
V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2 7 .  召 集 人 表 示 是 次 會 議 為 本 屆 工 作 小 組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。 她 對

工 作 小 組 成 員 、 民 政 處 及 康 文 署 人 員 表 示 感 謝 ， 並 冀 盼 新 一

屆 相 關 工 作 小 組 能 繼 續 就 管 理 區 內 的 社 區 會 堂 及 圖 書 館 提 供

更 多 意 見 。  
 
2 8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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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 


